文学院2021届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计划
根据《扬州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》（扬大教〔2006〕69号）和《扬州大学文学院本科生毕业论文工作实施细则（修订版）》的文件精神，以及学校相关工作要求，制定2021届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计划。
一、总体目标
毕业论文是整个本科教学的重要环节，是学士学位评定的重要依据，关系到学校内涵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。重视和加强对学生的指导，加强过程管理，确保毕业论文质量。在进一步提高整体水平的基础上，争创高水平的精品力作。
二、工作举措
（一）规范过程管理。规范毕业论文的全过程管理，所有环节通过“扬州大学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”（http://melab.yzu.edu.cn/bysj/index.aspx）进行。
（二）加强论文指导。加强对学生的指导和督促，依托论文管理系统，要求学生在对应时间节点完成论文步骤。
（三）提高论文质量。论文必须经过指导教师认可以及评阅教师认可，方可进入答辩环节，学院对学生进行答辩资格审查。答辩小组对论文水平严格把关，保证论文质量。
三、进度安排
	时间
	内容

	第七学期
	第12周
（2020.11.23-2020.11.27）
	指导教师提交论文选题，每人提交选题不超过5个；
教研室审核选题，学院发布选题。

	
	第13周
（2020.11.30-2020.12.4）
	开展毕业论文指导系列讲座；
完成师生双选。

	
	第14周
（2020.12.7-2020.12.11）
	确定论文选题，指导教师下达《毕业论文任务书》，学生主动联系指导教师获取指导。

	
	第15-16周
（2020.12.14-2020.12.25）
	学生完成文献综述；
撰写《开题报告》。

	
	第17-18周
（2020.12.28-2021.1.8）
	提交开题报告，由指导教师审核。

	第八学期
	第4-5周
（2021.3.22-2021.4.2）
	指导教师进行中期检查。

	
	第10-11周
（2021.5.3-2021.5.14）
	学生提交论文终稿，指导教师进行终期检查。

	
	第12-13周
（2021.5.17-2021.5.28）
	教师提交《扬州大学文学院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审阅意见表》《扬州大学文学院毕业论文评阅人意见表》；答辩资格审查。

	
	第14-15周
（2021.5.31-2021.6.11）
	论文答辩。

	
	第16周
（2021.6.14-2021.6.18）
	论文二次答辩；评定论文成绩，推荐优秀论文。

	
	第17周
（2021.6.21-2021.6.25）
	汇总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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